湘环评〔2014〕100号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洞庭湖区澧县至茅草街航道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办公室:

你办湘交规环字[2014]90号《关于请审批<洞庭湖区澧县至茅草街航道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报告》、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洞庭湖区澧县至茅草街航道建设工程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洞庭湖区澧县至茅草街航道建设工程将洞庭湖区澧县～茅草街共151km航道标准提高到Ⅲ（3）标准，设计航道尺度2.0×60×480m（水深×航宽×弯曲半径）。主要建设内容:整治滩险共31 个，原址改建或新建管理站7处和1个船政执法大队，新建锚地2 处，对2座跨河桥梁进行加固和增加防撞设施，同时配置本航段内的航道管养设施。工程总投资57189.08万元，建设期4年。本工程符合《湖南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根据南京国环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和各有关部门审查意见，我厅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路线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的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工程应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土地调整、拆迁安置、基础设施、文物保护、水土保持等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妥善解决好工程征地拆迁安置中的社会环境问题。
（二）在西洞庭湖湖南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的施工，应该按照林业部门的管理要求，落实各项防护措施。施工期间应尽量避开越冬候鸟集中栖息期或严禁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应接受西洞庭湖湖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监督管理。

（三）落实农业部渔业局农渔资环便[2013]133号文的意见，细化渔业资源保护和补偿措施，施工尽可能避开保护对象主要繁殖期。接受补偿的渔业管理部门应将补偿费用专用于渔业资源的恢复。

（四）落实水环境保护各项措施。

1、疏浚工程应采用环保型绞吸式挖泥船进行疏浚作业；施工期间，施工船舶不得向水体排放机器油污、生活垃圾等污染物；疏浚抛泥应吹填至指定的抛泥区，抛泥完工后，对抛泥区进行复垦作业或覆土绿化；综合利用区设围堰、挡土墙及导流渠，防止疏干水外溢污染，利用区完工后须压实后覆土绿化。

2、工程疏浚、炸礁、抛石、筑坝、护滩等施工时，应根据具体的施工位置和周边的水环境情况，确定水环境保护措施和水环境监测计划。邢家河滩疏浚、护滩等施工前，制定施工方案和水质监测方案，并经得到津市市自来水公司、津市市环保局同意后方可施工。施工时如发生水质异常，影响到津市大洼城市水厂取水水质时，须马上停止施工，同时通知津市大洼城市水厂采取应急措施，确保水厂安全营行。
3、施工船舶应采用装备油水分离装置的环保型船舶，禁止施工船舶直接向水体排放废油及垃圾。

4、各管理站的生活污水如不能排入城镇下水道污水管网，应设置污水处理装置，达标排放。

（五）加强抛泥区、弃土（渣）场环境保护工作。

1、抛泥区、弃渣场布设原则与要求：（1）抛泥区不得设置在自然保护区、龟鳖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2）尽量不占用耕地，不得设置在软土地基上，最好选用自然山坳，荒地，尽量不破坏自然植被。（3）禁止占用溪沟河道，以免影响行洪。（4）疏浚物输送路径尽量避开人群工作与生活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2、抛泥区优化防治措施：对原设计的21#抛泥区、22#抛泥区、23#抛泥区、24#抛泥区、25#抛泥区、26#抛泥区进行选址优化，以满足抛泥区、弃渣场布设原则与要求。具体选址在施工图设计阶段优化完成。

（六）施工期开展环保专项监理，强化施工期环境管理各项措施。严禁在自然保护区、龟鳖种质资源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设置施工营地、施工废水排放口、砂石场、抛泥区、弃土（渣）场等工程。

（七）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减轻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应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避免施工噪音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土石方运输车辆加盖或加蓬，防止物料洒落或扬尘污染。施工场地完工后应及时清理现场，清除各工程遗留物或废弃物，进行绿化、硬化等平整工程。

（八）制定项目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各项应急措施，降低事故对环境的污染危害。

三、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送至常德市环保局、益阳市环保局。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我厅申请竣工环保验收。常德市环保局、益阳市环保局负责工程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9月4日
